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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协定》适用范围的最新修订及其影响

张幸临

　　内容提要：《政府采购协定》的适用范围规定对于确定其对各参加方的涵盖范围以及

确保《协定》的实施至关重要。２０１２年《修订文本》不仅从形式上整合重排了原《协定》的

适用范围规定，使相关条款之间的内在逻辑更为合理，还对适用范围条款的实质内容作了

多方改进。具体改进包括新增“涵盖采购”及其他定义、完善附录一清单并明确《协定》适

用于电子采购、明确规定不适用《协定》的五种具体情形，以及多方改进关于更改《协定》

涵盖范围的规定。随着《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完成，现有《协定》参加方扩展了其附录一清

单。这将增大中国扩展《协定》出价特别是将更多国有企业纳入出价清单的压力，需要积

极加以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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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采购协定》（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Ａｇｒｅｅｍｅｎｔ）（以下简称《协定》）是 ＷＴＯ框

架下一个旨在促进政府采购市场开放进而实现国际贸易扩大化的诸边协定，于 １９９４年

４月１５日签署，１９９６年１月１日生效。《协定》要求参加方遵守非歧视原则，以透明、规范

的方式实施政府采购，以便确保其他参加方的供应商平等参与《协定》涵盖范围内的政府

采购竞争。目前１６１个 ＷＴＯ成员中的４３个已经签署《协定》。〔１〕 中国于 ２００７年底启动

加入《协定》谈判，截至２０１４年底已提交了六次出价。

上述１９９４年通过的《协定》文本（以下简称《１９９４年协定》）生效后不久，ＷＴＯ政府采

购委员会即依据《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４条第７款（ｂ）项和（ｃ）项的规定，启动了对该文本的

修订工作，并于 ２０１２年 ３月 ３０日正式通过了《协定》的修订文本（以下简称《修订文

本》）。《修订文本》已于 ２０１４年 ４月 ６日生效。适用范围规定是《协定》的核心内容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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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协定》参加方名单见网址：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ｔｏ．ｏｒｇ／ｅｎｇｌｉｓｈ／ｔｒａｔｏｐ＿ｅ／ｇｐｒｏｃ＿ｅ／ｍｅｍｏｂｓ＿ｅ．ｈｔｍ，访问时间：２０１５年 ５月
１０日。黑山和新西兰的加入《协定》谈判已完成，《协定》将在这两国提交“加入文件”３０天后对其生效，届时
《协定》参加方将达到４５个。



一，对确定其效力范围至关重要，要改进《协定》文本势必对其适用范围规定进行修改完

善。《修订文本》对《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适用范围规定作了诸多修订，希望通过简化和改进

相关规定而使《协定》的适用范围规定更为易懂好用，以吸引更多 ＷＴＯ成员加入《协定》，

并扩大《协定》在现有参加方的适用范围。

本文旨在分析《修订文本》对《协定》适用范围的最新修订，并探讨其对《协定》实施

及中国加入谈判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下文将首先介绍《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适用范围规定，然

后重点分析《修订文本》对原适用范围规定作出的修改，进而讨论这些修改可能对《协定》

实施及中国加入谈判产生的影响及其应对。

一　《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适用范围规定

《１９９４年协定》关于适用范围的核心规定体现在第 １条“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中。

此外，第２条“合同估价”条款、第２３条“本协定的例外”条款以及第２４条第 ６款关于“更

正或修改”受《协定》规范的采购实体清单的规定亦与《协定》的适用范围密切相关。

（一）《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１条“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规定
《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条款主要规定了以下三方面内容：一是受

《协定》规范的采购实体列在各参加方提交的附录一清单中，这些实体进行《协定》涵盖项

目（包括货物、服务和建筑服务项目）的采购需受《协定》规范；二是《协定》适用于前述采

购实体通过任何契约方式（除购买外还包括租赁、租购等方式）进行的采购；三是《协定》

适用于附录一中所列门槛价以上货物、服务和建筑服务的采购。根据该条规定，可将

《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适用范围概括如下：《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于参加方列在其本国或地区附

录一清单上的采购实体采购附录一中规定门槛价以上的、列在附录一清单中或未被清单

排除在外的、以任何契约方式进行的货物、服务及建筑服务的采购。各参加方有关前述采

购的任何法律、法规、程序规定或做法都必须遵从《协定》的要求，按照《协定》的规定

进行。

从上述规定可以看出，《１９９４年协定》并未明确“政府采购”（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

的定义，而是通过要求各参加方列出具体受《协定》规则约束的采购实体和采购项目清单

及基本门槛价来确定其在各方的适用范围。换言之，各方的附录一清单决定了《协定》在

该参加方的适用范围。

《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附录一包括五个附件，分别要求参加方列明受《协定》规范的中央

实体（即附件１“中央实体清单”）、地方实体（即附件 ２“地方实体清单”）、其他依照《协

定》规则进行采购的实体（即附件３“其他实体清单”）、以肯定或否定列表方式列明的《协

定》涵盖范围内的服务（即附件４“服务项目清单”）和建筑服务（即附件 ５“建筑服务项目

清单”）。《１９９４年协定》未要求参加方列明《协定》涵盖范围内的货物清单，这意味着除

非另有例外规定，《协定》原则上涵盖上述三类采购实体的门槛价以上的所有货物采购。

实践中，参加方根据《协定》序言中规定的互惠对等原则，通过谈判确定各自的附录一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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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含的五个附件清单的内容，通常还会附上一份说明其各项例外规定的“总注释”。〔２〕因

此，《协定》在各参加方的适用范围并不一致，随各方附录一清单（即所谓“开放清单”）的

具体内容不同而有所不同。

（二）涉及《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范围的其他相关规定
如上所述，除第１条外，《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条、第２３条及第 ２４条 ６款亦涉及适用范

围和涵盖范围。

首先，《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条规定了合同估价规则。因为《协定》规范的是参加方超过

一定门槛价的货物、服务和建筑服务采购，因此需对采购合同价值进行估算，以确定其是

否在《协定》涵盖范围内。如估算结果达到或超过相应门槛价，该采购项目即需依《协定》

规定，对其他参加方的供应商开放竞争；若未达到相应门槛价，则可依采购实体所在国家

或地区制定的政府采购规则进行采购，如优先采购国货。为防止参加方相关采购实体通

过拆分合同、化整为零等手段将本应受《协定》规范的政府采购项目排除在外，《１９９４年协

定》中专门规定了合同估价规则，并将其单列为第 ２条。该条既明确了合同估价原则，亦

规定了具体估价方法。前者要求参加方相关采购实体在确定合同价值是否达到或超过约

定门槛价时，将未来要付的所有形式的报酬（包括任何奖金、酬金、佣金和应收利息）都包

含在内进行估价，且不得为避免适用《协定》而拆分合同；后者则明确了在一单项采购要

求授予一个以上合同或使合同分几部分授予时的估价基础，以及对于产品或服务的租赁、

租购或分期付款购买合同或者未列明总价之合同的估价基础。

其次，《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３条规定了协定适用的两个例外，一是国家安全例外，二是

公共利益例外。最后，《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４条第 ６款对参加方更正或修改《协定》对其的

适用范围做出了基本规定。加入《协定》后，参加方可能会因其开放清单上所列的机构调

整（如两机构合并）或机构职能变化等原因，希望通过修改其附录一清单而更改《协定》对

其的适用范围。为此，《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４条 ６款对参加方更改《协定》涵盖范围规定了

以下两种程序。

第一种是对《协定》参加方附录进行更改时应遵循的一般程序。该程序适用于以下

两种情况：一是仅属于形式上或微小性质的更改（如机构名称改变），只要修改方通知了

ＷＴＯ政府采购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且其他参加方 ３０天内未提出异议即可生效；

二是并非形式上或微小更改的其他更改（如将一采购实体从门槛价低的附件 １中央实体

清单移到门槛价高的附件３其他实体清单），委员会收到通知后应迅速召开会议，审议有

关建议和关于补偿性调整的任何主张，以维持《协定》参加方权利义务平衡以及参加方之

间议定涵盖范围的可比水平。如未能达成协议，该事项可诉诸《１９９４年协定》第 ２２条规

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机制，即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第二种是以“政府对一实体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要求将该实体从附录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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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例如，加拿大的“总注释”第１条规定，尽管有各附件的规定，但《协定》不适用于造船和修船以及与城市铁路有
关项目的钢铁材料的采购。参见商务部世界贸易组织司编：《政府采购协定》，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版，
第３７页。



中去除时应遵循的特殊程序。该程序要求修改方首先通知委员会，后者应在３０天后召开

会议。如其他《协定》参加方未提出异议，则该项修改自委员会会议结束次日生效；如有

异议提出，该事项需通过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虽然明确了一参加方可基于上述理由要求将一实体撤出其开放清单，但因《１９９４年

协定》第２４条第６款（ｂ）项中并没有提及判断“政府控制或影响”是否存在的标准，也未

明确规定通过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解决异议时的一些具体程序（如应由哪一方启动争端

解决程序以及 ＷＴＯ专家组应适用何种标准来解决争议），因此实践中《协定》参加方很难

依据上述规定更改《协定》在参加方的适用范围。例如，日本２００１年８月以日本政府对东

日本铁路株式会社、中日本铁路株式会社和西日本铁路株式会社的控制或影响因实施私

有化而已消除为由，要求将这三个实体从其附录一附件 ３中删除。美国和欧盟均提出异

议。其后美国于２００６年撤回了异议，但欧盟仍予坚持。日本因此一直未能依上述规定将

这三个实体从其附件３中删除。直到《修订文本》生效半年后，欧盟才撤销了异议，这三

个实体才得以撤出日本的附件３清单。〔３〕

还需注意的是，《协定》允许其他参加方对修改方关于附录一清单的任何修改要求提

出异议，但未对异议方规定任何限制条件，如明确规定只有权利可能因修改受损的参加方

才可提出异议。这已导致实践中出现《协定》参加方随意提出异议，不合理阻碍修改方修

改其开放清单的情况。例如，韩国曾以政府对韩国电信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要

求将韩国电信从其附录一附件３清单中撤出。由于韩国在加入《协定》时，基于互惠对等

原则在其总注释中声明附件３实体的采购不对加拿大开放，因而该项撤出修改对加拿大

的实质利益并无影响。但加拿大却因为可能想将此事与两国之间的电信设备采购协定挂

钩而提出了异议。〔４〕

（三）《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范围规定的特点
基于上文的介绍与分析，笔者将《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范围规定的特点归纳如下。

其一，《１９９４年协定》没有通过明确定义何为“政府采购”来为《协定》划定统一的适

用范围。“政府采购”由“政府”和“采购”两个词组成，虽然《１９９４年协定》将“采购”解释

为“任何契约方式”，但由于各国对“政府”是仅指行政机关还是也包括立法和司法机关在

内认识不同，因此《１９９４年协定》中未对“政府采购”一词进行解释。〔５〕

其二，《１９９４年协定》规定各参加方通过提交附录一清单确定《协定》在各方的不同

适用范围。通过明确附录一清单的内容，结合第 １条适用范围和第 ２条合同估价规定，

《１９９４年协定》阐明了界定《协定》在各参加方适用范围时的四个基本要素：一是受《协

定》规范的采购主体（包括中央、地方及其他这三类采购实体）；二是受《协定》规范的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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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２８日，欧盟通知 ＷＴＯ政府采购委员会撤销其异议，上述三个实体从即日起撤出日本的附录一附件
３清单。参见 ＷＴＯ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ＦｏｒｍａｌＭｅｅｔｉｎｇｏｆ２９Ｄｅｃ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ＧＰＡ／
Ｍ／５７，ｐａｒａｓ．３．１－３．４。
ＷＴＯ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ｏｎ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ＭｉｎｕｔｅｓｏｆｔｈｅＭｅｅｔｉｎｇＨｅｌｄｏｎ１７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４，ＧＰＡ／Ｍ／２４，ｐａｒａｓ．
３８－４１．
参见周忠海主编：《ＷＴＯ诸边协定释义》，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５页。



对象（包括货物、服务和建筑服务）；三是受《协定》规范的采购方式（不仅包括购买，还包

括租赁、租购等方式）；四是受《协定》规范的采购限额标准（三个采购实体清单中需同时

列明其采购不同采购对象所适用的门槛价）。虽然《协定》在各参加方的适用范围会因各

方提交的附录一清单不同而有所不同，但通过明确上述四个基本要素，为确定《协定》在

各方的适用范围提供了基本标准。

其三，《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范围规定具有相当的灵活性。这不仅体现在通过具体清单

确定《协定》在不同参加方的适用范围，还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允许各参加方在其

附录一的各附件中作出针对该附件的例外规定；二是允许参加方在提交附录一附件时附

上一个“总注释”，列出其例外声明；三是规定有专门的适用例外条款。这些灵活性安排

一方面有助于根据《协定》参加方的不同情况，通过谈判确定《协定》在该方的适用范围；

另一方面也使各参加方得以提出种种例外，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协定》的适用范围。

其四，《１９９４年协定》允许参加方通过更改附录一附件而调整《协定》在参加方的适

用范围，这意味着参加方在加入《协定》后仍可对其开放范围做出调整。不过，因相关规

定（特别是从清单中去除一采购实体的规定）不够清晰，实践中要想调整《协定》对一参加

方的适用范围并非易事。

二　《修订文本》对《协定》适用范围的修订

《修订文本》通过修改《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范围相关条款，改进了《协定》的适用范围

规定。《修订文本》从形式上整合了相关条款，将原分散在四个条款中的关于《协定》适用

范围的规定调整归纳到现第２、３、１９三个条款中，使《协定》文本更为简洁，条款之间的内

在逻辑更为合理。不仅如此，其还从实质上对《协定》的适用范围规定进行了多方改进。

（一）形式上的调整

首先，《修订文本》对《１９９４年协定》的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规定进行了整合。现“适

用范围和涵盖范围”条款列在《修订文本》第２条，共８款，包含了《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１条关

于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的规定以及第２条关于合同估价的规定。这种修改其实是一种回

归，因为《１９９４年协定》的前身，即 １９７９年关贸总协定东京回合期间达成的《政府采购协

定》，就是将关于合同估价的基本规定放在第１条“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条款中的。这一

回归使《协定》的“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规定更为完善，条款之间的内在逻辑更为合理。

其次，《修订文本》将适用例外条款与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条款排列在一起。《协定》

的适用例外原规定在《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３条“本协定的例外”条款中，《修订文本》将其上

提为第３条，紧随在第２条“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条款后，且将条目名称改为“安全和一般

例外”。这一修改使相关条款排列更为合理，更容易让人从整体上明白《协定》的适用范围。

最后，《修订文本》将“涵盖范围的修改和更正”单列一条。《协定》参加方对其附录

一附件的更改会影响到《协定》在参加方的适用范围和《协定》的总体涵盖范围，非常重

要，但与此相关的规定原包含在《１９９４年协定》第 ２４条“最后条款”中，并未单列一条。

《修订文本》将相关规定从原来的“最后条款”中抽出，单列为第 １９条，充分突显出涵盖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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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更改规定的重要性。

（二）实质内容的改进

１．进一步明确《协定》的适用范围

《修订文本》通过新增有关定义、完善附录一清单并明确《协定》适用于电子化化采

购，进一步明确了《协定》的适用范围。

首先，《修订文本》通过定义“涵盖采购”以及几个与《协定》适用范围密切相关的术

语，对《协定》的适用范围有所澄清。《修订文本》在第２条“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第１款

中明确规定，《协定》适用于与“涵盖采购”（ｃｏｖｅｒｅｄｐｒｏｃｕｒｅｍｅｎｔ）有关的任何措施，并在第

２款中将“涵盖采购”定义为“为政府目的而进行的下列采购：（ａ）货物、服务或货物和服

务的任何组合：（ｉ）在每一参加方附录一中列明，及（ｉｉ）不以商业销售或转售或用于生产

供商业销售或转售的商品或服务为目的；（ｂ）通过任何契约方式进行，包括购买、租赁及

无论有无购买选择权的租购或分期付款购买；（ｃ）……估计的价值等于或超过一参加方

附录一各附件中列明的有关门槛价；（ｄ）由一采购实体进行；（ｅ）未被第 ３款〔６〕或一参加

方附录一各附件的涵盖范围所排除。”基于前述规定，笔者试将《修订文本》所规范的“政

府采购”概括定义如下：《协定》涵盖范围内的政府采购，是指为政府目的进行的、由各参

加方附录一清单中所列采购实体以契约方式实施的、对列在附录一清单中门槛价以上且

未被排除的货物及／或服务进行的非商业性采购。

对于何为《协定》所规范的“服务”，《修订文本》在其新增的第 １条“定义”（Ｄｅｆｉｎｉ

ｔｉｏｎｓ）条款中特别指出，《协定》中所提及的“服务”包括建筑服务在内，并进一步将“建筑

服务”定义为“根据《联合国临时中央产品分类》（ＣＰＣ）第 ５１类，以通过任何土木或建筑

工程手段实现其目的的服务”。这表明，《协定》所规范的服务可分为建筑服务（我国称为

“工程”）和其他服务（如印刷、咨询服务）。《修订文本》虽未定义《协定》涵盖范围内的

“货物”和“服务”，但对其中包含的“商业货物或服务”（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ｇｏｏｄｓｏｒｓｅｒｖｉｃｅｓ）进行

了定义，将它们界定为“在商业性市场中普遍销售或标价出售的货物或服务，且通常由非

政府购买者为非政府目的而购买”。〔７〕这些定义虽然如后文所述还不够清晰，但较之未包

含此类概念解释的《１９９４年协定》还是更为明确。

其次，《协定》《修订文本》完善了附录一清单。从前文所引《修订文本》对“涵盖采

购”的解释可以看出，其在各参加方的具体适用范围仍取决于各方的附录一清单。为进

一步澄清《协定》在各方的适用范围，《修订文本》对附录一中所含附件进行了修改完善。

具体而言，其将原要求参加方附录一中包含的五个附件改为以下七个附件：附件 １－３仍

用来列明受《协定》规范的中央实体、地方实体和其他实体的名单；附件 ４是新增的货物

清单，要求各参加方列明受《协定》规范的货物采购项目；附件 ５、６分别列明《协定》涵盖

范围内的服务和建筑服务清单；附件７是原未要求但参加方均会随附提交的总注释，用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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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说明各方的种种例外规定。

最后，《修订文本》还在第２条第１款中首次明确，不论涵盖采购是否全部或部分通

过电子方式进行，《协定》均对其适用。这意味着采购实体通过电子化方式进行的涵盖

采购同样应受《协定》规范。在电子采购方式应用日益增多的今天，该规定一方面可使

《协定》适应当代科技和采购方式的快速发展，另一方面亦有助于扩大《协定》的适用

范围。

２．明确不适用《协定》的具体情形

《１９９４年协定》没有明确规定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该协定。实践中，各参加方均在附

录一清单（特别是各方的总注释）中列出了不适用《协定》的情形。《修订文本》将参加方

通常列为例外的一些规定归纳在一起，列为统一例外。《修订文本》第 ２条 ３款明确规

定，除非一参加方在其附录一中另有规定，否则《协定》不适用于不动产及其权利的采购、

非契约性协定或一参加方提供的任何形式的援助、政府债券发行等金融服务的采购、公共

雇佣合同和基于限制性援助而进行的采购。明确《协定》在哪些情形下不适用，使得《修

订文本》更加清晰透明、简单易懂。但由于原为部分参加方的例外规定现改成了统一例

外规定，扩展适用于所有《协定》参加方，也会在一定程度上缩小《协定》的适用范围。〔８〕

３．多方改进《协定》涵盖范围更改规定

如上所述，《１９９４年协定》允许参加方在加入后更改《协定》对其适用的范围，并为此

规定了适用于不同更改的一般和特殊程序规则。然而，由于未明确在适用特殊程序规则

将一实体从开放清单中去除时判断“政府控制或影响”是否存在的标准，以及其他含混疏

漏，实践中参加方很难以从附录一清单中去除一采购实体的方式修改《协定》涵盖范围。

《修订文本》对《协定》涵盖范围更改规定作了多方改进，详述如下。

第一，《修订文本》第１９条第１款将参加方的拟议修改分为两类，并统一规定了适用

于这两类修改的具体程序。一类是参加方“以政府对一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或影响已有

效消除为由”要求将该实体从附录一中去除，另一类是任何其他拟议修改。〔９〕 《修订文

本》中规定的涵盖范围更改程序规则整体虽仍复杂，但远较原有规定详尽、清晰。

笔者将修改后的《协定》涵盖范围更改程序规则概括为如下五点：

其一，《协定》参加方需先将对其附录一的任何拟议修改通知 ＷＴＯ政府采购委员会，

并同时提交有关证据或信息。

其二，如４５天内有其他参加方提出异议，修改方和异议方要进行磋商以期解决异议；

如磋商成功，修改方应依约修订其拟议修改，并通知委员会，然后其修改才能生效。

其三，如修改方和异议方磋商未果，修改方和任何异议方都可在拟议修改通知散发后

１２０天内援引新增的仲裁程序解决异议；如在此期限内无参加方援引仲裁程序，也无异议

方提出其要撤销实质相等的涵盖范围，且修改方已将其实施意图书面通知委员会，则拟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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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在修改通知散发之日起１３０天后生效。

其四，如一方援引仲裁程序，则任何有意行使补偿权利或提出撤销实质相等的涵盖范

围的异议方应参加仲裁程序；在仲裁程序完成前，拟议修改不得生效。

其五，如仲裁程序及时完成，且修改方已书面通知委员会其实施修改的意向，则拟议

修改在拟议修改通知散发１５０天后生效；修改方在以此种方式使其任何修改生效时应遵

守仲裁程序的结果，否则异议方有权撤销实质相等的涵盖范围。

第二，《修订文本》第１９条第１款还明确规定，将一实体从附录一附件中去除的理由

是“政府对一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该条规定强调的是政府对采购

实体“涵盖采购”（而非《１９９４年协定》第 ２４条第 ６款中规定的政府对一“实体”）的控制

或影响已有效消除。《１９９４年协定》中并未解释“政府控制或影响”的含义，导致对此产

生不同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判断“政府控制或影响”要看该实体是否是政府的一部分或

者由政府所有或管理；另一种观点则主张要看该实体的“采购”是否可能受到政府政策的

影响，而非仅依纯粹的商业考虑进行。〔１０〕不同理解会影响到《协定》对国企采购的规范。

依前一种观点，只要一国政府仍影响或控制列在开放清单上的国企，即使该国政府已完全

放开对该国企采购的控制，任由其自主进行纯商业采购，也不能将该国企从开放清单中删

除；而依后一种观点，在上述情况下，可要求将该国企撤出开放清单。相比之下，《修订文

本》第１９条第１款的表述直接表明，政府对一实体的“涵盖采购”（而非对该实体本身）的

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才是将一实体从开放清单删除的理由。这对于像中国这样拥有众

多国企的国家影响重大，下文将详述。

第三，《修订文本》限制了可对一参加方《协定》涵盖范围修改提出反对意见的异议方

的范围。其第１９条第２款明确规定：“任何在本协定项下权利可能受到根据第 １款做出

通知的拟议修改影响的参加方，可将其对拟议修改的任何异议通知委员会。”该规定清楚

表明，并非任何参加方都有权提出异议，只有那些其权利因一方更改《协定》涵盖范围而

可能受到影响的其他参加方才有资格提出异议。这解决了上文提及的其他参加方可随意

提出异议阻挠修改方修改涵盖范围的难题。

第四，《修订文本》明确了在一参加方以“政府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要求将一

实体从其开放清单删除后，其他参加方是否有权要求补偿。《１９９４年协定》第 ２４条第 ６

款（ｂ）项中虽未明确规定在前述情况下其他参加方是否有权要求修改方做出补偿性调

整，但在该条款提及异议处理时规定：“在考虑对附录一的拟议修改和任何由此引起的补

偿性调整时，应考虑取消政府控制或影响所产生的市场开放效果。”这一表述似乎意味

着，其他参加方可要求修改方进行补偿性调整。然而，此时要求补偿并不合理。这是因

为，《协定》的理念是对那些因受政府控制或影响而实施歧视性采购的实体进行规范，如

已不存在受政府控制或影响的情况，其自然应被排除在《协定》之外。

《修订文本》对相关表述进行了改进，在第 １９条第 ３款中规定，修改方和异议方在通

过磋商解决异议过程中，对于修改方以政府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要求将一实体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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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一清单中去除的要求，应根据委员会通过的表明政府对一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或影

响有效消除的指示性标准加以考虑；对于任何其他拟议修改，应根据委员会通过的关于补

偿性调整水平的标准加以考虑。在前一种情况下，《修订文本》根本未提及“补偿性调

整”，表明在此情况下其他参加方无权要求修改方加以补偿。〔１１〕

第五，《修订文本》明确了参加方可对其开放范围单方面进行修改，同时亦明确了在

此情况下异议方可采取报复手段，从而很好地平衡了对修改方和异议方的利益保护。

《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４条第６款关于《协定》涵盖范围修改的两类程序规则均规定，这些修

改仅在无异议情况下才能生效。这意味着若有其他参加方提出异议，则拟议修改无法生

效。《修订文本》第１９条第５款明确规定了修改生效的三种情况：在规定时间内无异议，

异议方撤销了异议，以及“拟议通知散发之日起已超过 １５０天，且修改方已书面通知委员

会其实施修改的意向”。其中第三种生效情形表明，即便其他《协定》参加方提出了异议，

只要过了１５０天，且修改方书面通知了委员会其实施意向，其修改仍可生效。这无疑可确

保修改方修改意愿的实现。考虑到允许一参加方单方面修改其开放范围很可能会损害其

他参加方利益，为平衡修改方与异议方利益，《修订文本》还明确了异议方有权实施报复。

其第１９条第６款中规定，在修改单方面生效的情况下，任何异议方可撤销实质相等的涵

盖范围。

第六，《修订文本》中新增了便利异议解决的仲裁程序。《修订文本》不仅在第 １９条

第７款中明确了修改方或异议方均可在规定期限内援引仲裁程序，还在第 ８款中明确授

权委员会制定具体的仲裁程序。这些规定比《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４条第 ６款只是简单提及

可通过 ＷＴＯ争端解决机制解决此类异议要明确、具体得多。

第七，《修订文本》不仅要求委员会通过便利异议解决的仲裁程序规则，还明确规定

了有助于解决修改方和异议方异议的三个具体标准，即表明政府对一实体涵盖采购的控

制或影响有效消除的指导性标准、对于修改提出的补偿性调整水平的标准，以及确定实质

相等的涵盖范围水平的标准。简言之，委员会将来需要明确：（１）基于哪些因素判断一参

加方政府对某一采购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２）在一参加方不是以“政

府对一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要求修改其开放清单，而是基于其

他理由要求修改时，如何确定对权利受损的异议方的补偿程度；（３）在一参加方单方面修

改其开放清单的情况下，如何确定异议方的报复程度。确定这些标准对委员会而言并非

易事，但一旦委员会最终确定，不仅有助于参加方依规调整《协定》对其涵盖范围，还有助

于吸引其他 ＷＴＯ成员加入《协定》。

（三）《修订文本》适用范围规定的特点

《修订文本》虽然对《１９９４年协定》适用范围规定进行了多处修订，但并未从根本上

改变确定《协定》适用范围的方法。概而言之，《修订文本》适用范围规定具有如下三个

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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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仍以清单法为主划定《协定》的适用范围。如上所述，《修订文本》通过定义“涵

盖采购”而对其所规范的“政府采购”有所界定，表面看是采用了清单加定义法说明其适

用范围。然而，其只是简单地将“涵盖采购”定义为“为政府目的进行的采购”，而没有进

一步解释何为“政府目的”，各参加方无法依此定义确定《协定》在各方的适用范围。再

者，《修订文本》在解释“涵盖采购”时还强调，《协定》涵盖范围内的采购是“每一参加方

附录一中列明”的货物、服务或其组合的采购。此外，《修订文本》还完善了附录一附件，

进一步表明了附录一在确定《协定》涵盖范围时的重要性。

二是保留了原有适用例外规定，使其适用范围规定仍然非常灵活。如上所述，《１９９４

年协定》适用范围规定相当灵活，不仅有专门的协定适用例外条款（第 ２３条），还允许参

加方在其附录一各附件和总注释中列出种种例外。对专门的适用例外条款（安全和一般

例外），《修订文本》只是形式上做了一些调整，将其上提到第２条“适用范围和涵盖范围”

后，实质内容并无变化。对于各方附录一附件中的例外规定，《修订文本》除将各方清单

中的常见例外抽出列为第２条３款的统一适用例外之外，并未作其他实质性改进。因此，

《修订文本》的适用例外规定仍很灵活。

其三，《修订文本》涵盖范围更改规定详尽具体，更具可操作性。如上所述，《修订文

本》对《１９９４年协定》中的“涵盖范围更改”规定作了多方面改进，不仅规定、统一了适用

于两类修改的程序规则，还补充、澄清了原规定内容（如新增了便利解决修改方与异议方

之间争议的仲裁程序、明确了修改方可单方面进行修改以及异议方可在此情况下进行报

复等）。虽然仍有含混疏漏之处，但较之《１９９４年协定》有了长足进步。

（四）《修订文本》对《协定》适用范围修订之不足

如上所述，修改《协定》适用范围的最终目的是扩大其适用范围。以此为标准评价

《修订文本》对《协定》适用范围的修改，笔者认为存在以下三点不足。

第一，《修订文本》未能从根本上改变确定《协定》适用范围的方法，不利于扩展其适

用范围。《修订文本》仍以清单法为主划定《协定》的适用范围，这种做法确有其优点，突

出表现在具有相当的灵活性和现实性，可基于不同参加方的情况而达成妥协。然而，就扩

展《协定》适用范围而言，这种方法一方面有其僵化性（将《协定》适用范围局限于各方清

单），不利于扩展《协定》的适用范围；另一方面易于引发规避适用《协定》的情况，可能缩

小《协定》的适用范围。

以采购主体方面的问题为例。首先，若现有参加方想增加受《协定》规范的采购实

体，只能通过《协定》扩展范围谈判扩充其开放清单，无法直接在清单上增添受《协定》规

范的采购实体。然而，因涉及多个参加方的开放范围调整及对等互惠考虑，《协定》扩展

谈判往往旷日持久。其次，由于未列在开放清单上的采购实体不受《协定》规范，《协定》

参加方可通过在开放清单外另建采购实体，规避适用《协定》，实际缩小《协定》在该参加

方的涵盖范围。〔１２〕 最后，清单方法通过谈判确定《协定》在参加方的适用范围，谈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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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弱、博弈力量不强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难以获得谈判优势。〔１３〕

基于尽可能扩展《协定》适用范围的考虑，有学者建议采用“更为原则的方法”（ａ

ｍｏｒｅ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ｄ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根据政府是否控制或影响某实体及其采购以及某实体及其采

购是否在竞争环境下运作这两个标准，宽泛定义《协定》“涵盖实体”和“涵盖采购”，辅之

以例示性清单，以此界定《协定》的适用范围。〔１４〕使用上述宽泛定义界定《协定》所规范的

“政府采购”，有利于涵盖更多的采购实体和采购对象，就扩展《协定》涵盖范围而言远较

清单法有效。在《修订文本》规划的未来文本改进过程中，〔１５〕为最大程度扩展《协定》适

用范围，有可能进行这种根本性变革。

第二，《修订文本》对《协定》适用例外规定少有实质性改进，适用例外规定易被滥用，

从而导致《协定》适用范围缩小。《修订文本》虽然要求将各参加方的总注释列为附录一

附件７，但并未明确要求参加方的所有例外规定均应集中列于附件 ７，也没有补充规定列

示例外规定的标准和具体方法。如何列示例外规定以及列示多少，均取决于各方的谈判

能力。与此同时，各参加方在其附录一的前 ６个附件清单中还有内容各异的例外规定。

这不仅使得确定《协定》的适用范围更加复杂，还会缩小《协定》的适用范围。

第三，《修订文本》中已做出的一些改进亦有不足之处，会影响到《协定》的实施，进而

实际缩小其适用范围，本文第三部分将对此加以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就扩大《协定》的适用范围而言，以上三点是不足之处，但从《协

定》参加方和申请参加方的角度看，则未必不是有利之处。下文将详述。

三　《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变化的影响及其应对

《协定》适用范围的修订变化很可能会对现有参加方实施《协定》以及非参加方如中

国加入《协定》谈判产生影响。详述如下。

（一）《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变化可能对《协定》实施产生的影响

《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变化对《协定》的实施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也可能产生一些消

极影响。

１．积极影响

《修订文本》不仅增强了《协定》适用范围规定的科学性和完整性，还提高了其透明度

和可预见性，有助于《协定》规则的实施。具体而言，关于《协定》适用范围的如下改进有

助于确保或促进《协定》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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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修订文本》中的“涵盖采购”定义与 ＷＴＯ相关多边协定中关于“政府采购”的

表述吻合，有助于确保《协定》的实施。如上所述，《修订文本》通过将“涵盖采购”界定为

“为政府目的进行的采购”，定义了其所规范的“政府采购”。这种表述并非《修订文本》

首创，而是采用了 ＷＴＯ《关贸和贸易总协定》第 ３条第 ８款和《服务贸易总协定》第 １３条

第１款（规定国民待遇规定不适用于政府采购）关于政府采购的表述。采用上述表述方

式定义政府采购，可以使《协定》与 ＷＴＯ相关多边协定的内容协调一致。具言之，《关贸

和贸易总协定》和《服务贸易总协定》将政府采购排除在外，而规范政府采购的《协定》中

使用与这两个多边协定几乎完全一样的语言来解释“政府采购”，使得相关协定之间的适

用范围规定互相吻合，有助于防止签署了《协定》的 ＷＴＯ成员在政府采购活动中钻空子，

对其他参加方的供应商或其货物或服务实施歧视。〔１６〕

其二，《修订文本》中的附录一更加完善，有助于确定《协定》在各参加方的适用范围，

进而有利于《协定》的实施。如上所述，《修订文本》中虽然增加了有关定义，但确定《协

定》在各参加方的适用范围仍取决于各方的附录一清单。《修订文本》将附录一中原有五

个附件补充、明确为七个附件，特别是新增了货物清单，要求各参加方列出受《协定》规范

的具体货物。这不仅有助于确定参加方受《协定》规范的三类采购实体的哪些货物采购

需遵守《协定》规则进行，还有助于更好地确定《协定》在各参加方的具体适用范围。《协

定》在一参加方的适用范围越清晰、明确，就越有助于相关采购实体了解其采购是否应受

《协定》规则约束，越有利于《协定》参加方之间的相互监督，进而促进《协定》的实施。

其三，《修订文本》中关于参加方更改《协定》涵盖范围的规定更为详尽、清晰，更具可

操作性。这不仅有助于减少尚未加入《协定》的 ＷＴＯ成员对加入《协定》后可能无法更改

最初承诺的开放范围的担心，还有助于促进现有参加方依照《协定》相关规定，更改调整

其开放清单。

２．消极影响

由于《修订文本》对《协定》适用范围规定的修改还存在模糊疏漏之处，也可能会对

《协定》的实施产生某些消极影响。

其一，《修订文本》只是将涵盖采购简单定义为“为政府目的进行的采购”，但没有进

一步解释何为“政府目的”。这一模糊不清的“涵盖采购”概念不仅会加剧理解附录一附

件３（其他实体清单）的困难，还可能导致参加方在实施《协定》时缩小其适用范围。依

《１９９４年协定》及其《修订文本》，各参加方需提交三个采购实体清单。附件１和２中列明

的各方受《协定》规范的中央和地方实体的采购一般都是为了“政府目的”（如教育部或地

方教育厅采购办公设备或师资培训服务），无需再加上“为政府目的”的解释也可以充分

理解为什么其采购应受《协定》规范。而附件 ３“《协定》所涵盖的所有其他实体”清单名

头宽泛、含义模糊，《１９９４年协定》中没有明确列入该清单的采购实体的标准或理由，只能

从《１９９４年协定》第２４条第６款关于参加方可“以政府对一实体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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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为由”将一实体从附录一中去除的规定中反向推导出，附件 ３中所列实体受《协定》规

范是因其“受政府的控制或影响”。

然而，用《修订文本》中新增的“涵盖采购”概念来解释附件３清单不仅无助于理解哪

些实体应列入附件３，更难以廓清附件３实体的哪些采购行为应受《协定》规范。以附件３

中多见的电力或供水等公用事业单位的采购为例，如此类实体采购列在附件 ４货物清单

上的计算机用于日常办公，若无前述涵盖采购概念，很快即可断定此类实体的此次采购应

适用《协定》规则，因采购实体和采购对象均列在开放清单上且超过了规定门槛价；但若

用上述“涵盖采购”定义来解释，则令人困惑，因上述公用事业单位采购自身办公使用的

计算机很难说是“为政府目的”。

其二，《修订文本》虽对《协定》“涵盖范围更改”规定进行了多方改进，但仍有漏洞，

可能被参加方利用以规避适用《协定》规则。例如，《修订文本》仅在第 １９条第 １款中规

定“一参加方应将对附录一的各附件的任何拟议更正、将一实体自一附件转入另一附件、

去除一实体或其他修改通知委员会”，而未提及将一涵盖实体的主要采购职能转给开放

清单之外的实体时也应通知委员会。《协定》参加方有可能利用这个漏洞，通过将本应由

列在开放清单上的采购实体承担的采购任务转给清单之外的实体承担，规避适用《协定》

规则。

（二）《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对中国加入谈判的不利影响及其应对

中国于２００７年底启动了加入《协定》的谈判。出价是《协定》加入谈判的首要和核心

问题，〔１７〕决定了未来《协定》在我国的适用范围，一直是我国加入《协定》谈判的焦点问

题。我国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８日提交的第一份《协定》出价清单以《１９９４年协定》附录一规定

为基础，包含附件１中央实体清单、附件 ３其他实体清单、附件 ４服务清单和附件 ５建筑

服务清单，以及一份总注释。这份初步出价清单涵盖范围很窄，未列出附件２地方实体清

单；附件１和附件３其他实体清单中所列实体数量有限且门槛价很高；附件４和 ５所涵盖

的服务和建筑服务项目各只有两项；而且总注释中的例外规定多达 １１项，要求的过渡期

长达１５年。《协定》参加方虽然欢迎中国启动谈判，但对该初步出价普遍表示失望。〔１８〕其

后几年，我国多次改进了《协定》出价，分别于 ２０１０年 ７月、２０１１年 １１月、２０１２年 １１月、

２０１３年１２月和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２日提交了五份改进出价，逐步扩大了出价范围。尤其是

在２０１４年底提交的第六份出价中，我国对原有出价做出了重要改进，出价范围大幅扩展。

我国依照《修订文本》制作的第六份出价清单包含《修订文本》附录一所要求的全部

七个附件。此次出价清单的涵盖范围，即便与第五份出价清单相比也堪称大有改进，遑论

初步出价清单。第六份出价清单大幅扩展了规定采购实体和采购对象的前６个附件的涵

盖范围，同时还调整了附件７中的例外规定。就采购实体而言，这份最新出价一是横向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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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定》加入谈判主要涉及出价（涵盖范围）和法律调整（修改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等以使其与《协定》规定相

符）两方面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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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了拟受《协定》规范的三类采购实体的范围，在附件 ２清单中新增了五个省份的地方实

体，出价省份已达１９个；将附件３实体从８个增至２２个，新增了五所在京院校、三家专科

医院和三家国企；二是纵向扩展，将受《协定》规范的附件 １中央实体从“仅限于各实体机

关本级及其在京所属行政机构”扩展到京外下属行政机构。此外，这三类实体的最终门

槛价也降至了现有参加方出价水平。就采购对象而言，除按要求提交了附件 ４货物清单

外，附件５服务清单中新增了五个服务领域对外开放；附件 ６建筑服务清单增列了 ＣＰＣ

第５１类项下的七类建筑服务。就适用例外而言，调整了总注释内容，对原有例外规定有

所删减。

可以说，经过多次改进，特别是第六次出价清单的大幅改进，我国的《协定》出价已与

现有《协定》参加方出价水平具有相当可比性。然而，我国要完成《协定》加入谈判，还需

再调整出价，改进附录一清单，原因之一即在于《协定》涵盖范围修订变化可能对我国加

入谈判产生的不利影响。

１．《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对我国加入谈判可能产生的主要不利影响

《协定》适用范围修订对我国加入《协定》可能产生的主要不利影响在于增加了我国

扩大出价范围的压力。如上所述，《协定》在各参加方的适用范围取决于各方的附录一附

件内容，《协定》参加方若想扩展《协定》涵盖范围，需谈判修改附录一各附件。在修订《协

定》文本过程中，现有《协定》参加方也完成了新一轮涵盖范围扩展谈判，修改并大幅扩大

了各方附录一清单开放范围。概而言之，总体上新增了 ４００－５００个采购实体；三个主要

参加方明确了将 ＢＯＴ纳入《协定》涵盖采购范围；绝大部分参加方增列了受《协定》规范

的服务领域，特别是将电信服务纳入了《协定》涵盖范围；所有参加方首次将建筑服务全

部纳入《协定》涵盖范围，虽然其建筑服务采购门槛价仍有不同；某些参加方通过降低特

定门槛价或删除例外规定，扩大了《协定》在这些参加方的适用范围。〔１９〕

既然现有参加方扩大了附录一清单开放范围，其对我国出价的期待也势必水涨船高。

美方贸易谈判代表对我国第六份出价的评述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其虽也承认我国的最新

出价改进较大，但仍认为我国的出价未能与现有参加方的出价水平完全相当。〔２０〕

２．充分利用《协定》适用范围最新修订化解不利影响

未来我国加入《协定》出价谈判的焦点很可能集中在是否应将更多国企列入附件 ３

清单以扩展我国的出价范围。这是因为，经过多次修改，我国第六份出价中的附件１中央

实体和附件２地方实体清单已相当宽泛，进一步扩宽的空间不大；而附件３清单虽首次新

增列了国企，但只列了三家，鉴于我国国企数量众多，谈判对手会认为仍有充分的扩展空

间。近年来，我国的主要谈判对手（美国、欧盟、加拿大、日本、韩国等《协定》参加方）均已

要求我国将国企列入《协定》出价范围，且要价颇高。《协定》参加方要求我国将国企列入

出价清单主要原因有二：一是这些参加方的国企基本都是实施公共服务职能，总量不多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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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已列在其采购实体清单之上；二是我国国企采购市场份额巨大，希望从中分一杯羹。此

前，我国因国企并非我国《政府采购法》规范的主体，且近些年持续进行国企市场化和政

企分开改革，一直主张国企采购不受《协定》规范。但第六次出价列入三家国企这一做法

已经表明，我国绝对排除国企适用《协定》的立场开始松动，并有可能进一步改变。我国

国企数量众多，种类复杂，一些国企承担部分政府或公共服务职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进一步扩大我国《协定》出价清单上的国企数量恐难避免。对此，笔者提出如下应对

建议。

首先，充分利用《协定》适用范围规定中的新变化，通过解释、适用《协定》规则而非强

调我国国企的特殊性来说服谈判对手。具言之，一是利用《修订文本》中新增的“涵盖采

购”定义的模糊之处，排除谈判对手要价中涵盖的部分国企。如上所述，《修订文本》新增

的涵盖采购定义强调受《协定》规范的采购（包括附件 ３实体的采购）是“为政府目的”进

行的采购。正如有学者分析的，如用该“涵盖采购”定义来解释列在附件 ３上的国企采

购，绝大部分采购都可主张排除在外，因为除非列在清单上的国企作为附件１或２所列中

央或地方实体的代理人进行采购，否则该国企的其他采购（如采购计算机用于办公或生

产管理）很难解释为是“为政府目的”而进行。〔２１〕我国很多竞争性国企的采购并非“为政

府目的”，可依此主张这些国企不应列在我国出价清单上。此外，《修订文本》“涵盖采购”

定义中强调的受《协定》规范的采购需是“不以商业销售或转售或用于供商业销售或转售

的商品或服务的生产为目的进行的采购”，也可用作不将部分国企列入出价的理由。可

以解释说，我国部分国企的采购完全是为了商业销售或转售，因此这些国企不应列入《协

定》涵盖范围。二是引用《修订文本》中关于《协定》涵盖范围更改的有关规定与对手谈

判。如上所述，《修订文本》澄清了一实体被列入附件 ３其他实体清单是因政府对该实体

的“涵盖采购”而非对该“实体”本身进行控制或影响。基于此，可在谈判中强调，虽然我

国政府因对一些国企出资而对国企本身有一定控制（如高管任命），但并不控制或影响其

采购，故而此类国企不应受《协定》规范。

其次，根据我国国企深化改革的总体方案，确定在下一次出价中增列哪些国企。如上

所述，《修订文本》多方改进了《协定》涵盖范围更改规定，且明确了由委员会通过相关标

准，因而未来《协定》参加方以政府对一实体涵盖采购的控制或影响已有效消除为由要求

将一国企撤出开放清单会远较现在容易。我国可将那些准备优先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国企

列入开放清单，一旦改革实施，即可基于上述理由要求将该国企撤出我国的开放清单。

还值得一提的是，《修订文本》仍采用清单法界定其在参加方的适用范围，即只规范

列在开放清单上的实体的采购活动。我国加入《协定》后，如在开放清单之外新成立国企

从事“为政府目的”进行的采购，则应不受《协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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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２０１１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符合 ＧＰＡ要求的政府采购救济机制

构建研究”（１１ＹＪＡ８２０１１５）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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